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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指标值

≥95%

≥98%

≥80%

≥90%

≥99%

≥99%

≥100%

≥100%

≥100%

≥100%

相当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
稍高于救助标准

≥100%

≥100%

≥100%

≥60%

≥100%

≥100%

≥100%

注：1.“其他资金”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并细化为三级指标和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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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近亲属满意度

受助对象满意度

主动救助宣讲率

机构托养率

补助资金购买救助车票

接送率

政策知晓率

接送特殊救助人员

补助资金救治患病救助人员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标准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标准

返乡率

救治率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保障率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服务保障率

群体性突发事件临时救助服务保障率

临时遇困救助率

主动救助效率

家暴妇女儿童临时救助保护保障率

年度目标

 目标1：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
 目标2：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目标3：家暴妇女儿童临时救助保护
 目标4：群体性突发事件临时救助服务保障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资金情况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60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度）

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邢富松，13369866136

主管部门 巴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巴州救助管理站

年度资金总额： 60


